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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怎样才能做个好干部，习近平总书记
提出的五条标准中，包括了信念坚定、为民服
务、勤政务实、敢于担当、清正廉洁。

这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好干部，不贪不腐
仅仅是起步线，更要把敢于担当作为可贵品
质，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里，要负好主体责
任，该当黑脸时就该当黑脸，不然的话，下属
犯错误，领导同样也要买单，如果哪个干部成
天只当好好先生，疏于管理，一旦下属犯了错
误，管辖的领域出了问题，主官一样要被追责。

从中央纪委和各地各级纪委最近通报的一
些典型案例中可以看出，坚持“一案双查”，正

在倒逼主体责任的落实，连续出现
的一些因为履行主体责任不力被追
责的案例很有警示意义，以前那种
下属“干部屡现贪腐问题而党委主
要负责人依然平安无事”的情况正
在成为过去式。

从具体的案例来看，领导干部
被追究主体责任的原因多种多样，
既有因为放任、包庇、纵容下属人
员违反财政、金融、税务、审计、
统计等法律法规弄虚作假而受罚
的，有因为下属或下属单位公款大
吃大喝、公款送礼、发节日费、转
嫁接待费用等严重违纪问题而被问
责的，还有因为本单位司机多次公

车私用而受到处分的。
分析起来，这些问题的出现，一个重要原

因就是部分领导在履行主体责任方面认识还不
够、工作不到位，“一岗双责”和“一级抓一
级”的责任意识淡薄，落实不力。你的下属都
频频公车私用了，下属单位都公款出国旅游
了，作为单位的领导，以自己没参与或是不知
道就想推脱免责，那是说不过去的。

为什么要强调主体责任，就是因为从近年
来查处的腐败案件和违反八项规定的情况来
看，很多问题的发生和不断严重，跟主体责任和
监督责任没有落实好关系很大，有些党委书记对
下属单位党风廉政建设情况知之甚少、不管不
问，甚至捂着盖着，搞歌舞升平，导致问题由小变
大、由少变多，甚至成了区域性、系统性问题；有
些党委书记怕得罪人，对眼皮底下的“四风”和腐
败问题，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得过且过，高高举
起、轻轻放下，搞无原则的一团和气，该抓的没抓
好，该管的没有管住。

当下，整治“为官不为”正在成为重点。
在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就做好今
年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提出了4个重点要
求，排在第一位的就是“严肃责任追究，强化党风
廉政建设主体责任”，可见党中央有多重视党风
廉政建设主体责任。只有树立多扛责才能少追
责，不扛责就要被追责的意识，少些“太平官”，整
体的队伍才能多些“太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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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2日，广东省纪委通报
7起党风廉政责任追究典型案件。

4月10日，云南通报称，截
至目前，全省因落实主体责任不
力而被问责的领导干部已达 252
人。

4月8日，江西通报5起履行
主体责任不力被追究责任典型案
件。

这是最近密集出现在中央纪
委监察部网站上的一个新现象
——领导干部因为“主体责任”
落实不力而被问责。以往在执行
八项规定的过程中，中纪委通报
的，大多是顶风违纪的当事人；
而这一次，不只是犯事之人被通
报，就连他们的分管上司、直接
领导，也被通报和给予党纪政纪
处分。

这是一个新现象、新变化，
也体现出作风建设更加严格化、
制度化的趋势。

下属犯事儿，不仅
自己受罚，领导也跟
着受罚，正成为党风廉
政建设、执行八项规定
中的一个新的突出现
象。

2013 年 ， 广 东 阳
江市国土资源局及下属
7 个事业单位多次发生
公款大吃大喝、公款送
礼、发节日费、转嫁接
待费用等严重违纪问
题，原局长利庆佳等
10 名直接责任人员分
别受到党纪政纪处分并
退赔违规占用和超支消
费的公款。

处罚没有到此结束。今年4月，广东省纪委的通报显示，
分管该局工作的阳江市原副市长陈芝岳因履行主体责任不力，受到行政
警告处分；同时，阳江市国土资源局纪检组组长许华也因履行监督责任
不力，受到党内警告处分。

这是广东省纪委此次通报的 7 起党风廉政责任追究典型案件中的一
起。同样的场景，也发生在江西。

通报显示，2013 年至 2014 年期间，上饶市纪委在监督检查中发现，
上饶市质监局存在诸多违反八项规定的问题，包括：弄虚作假以会议
费、培训费名义套取资金用于冲抵不合理开支；班子成员办公用房面积
普遍超标且未按有关要求整改到位；党组成员、副局长王树仁的儿子王
某在“吃空饷”专项整治后，仍然在下属单位上饶市计量所“吃空饷”
等。之后，有关人员分别受到党纪政纪处分。而该局党委书记、局长胡
平作为党风廉政建设第一责任人，因履行主体责任不力，受到党内严重
警告处分。

而在云南昭通市巧家县，卫生系统发生贪腐窝案，该县卫生局党组
书记周跃邦、局长保杰荣，因负有直接领导责任，而双双被免职，在当
地引发了一场不
小的震动。因主
体责任落实不力
被问责的领导干
部，已达 252 人
之多。

在重庆黔江
区 ， 已 有 20 人
次因落实党风廉
政建设责任不力
而被警示谈话、
作书面检查，8
个单位被公开通
报批评；而在江
北区 6 个发生重
大 违 纪 问 题 的
单 位 实 行 了

“一案双查”，有
2名主要领导给予纪律处分，2名被组织处理。

这些案例共同的特点，就是在违纪案件中，单位“一把手”或者分
管领导可能本身没有直接的违纪行为，但是下属的违纪，已经暴露出这
些领导干部没有履行好主体责任，因而这些干部也受到处分。

这也是中央就不断强调党委在党风廉政建设中“主体责任”的“压
力传导”的结果。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
制，党委负主体责任，纪委负监督责任”。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落实
党委的主体责任和纪委的监督责任，强化责任追究，不能让制度成为纸
老虎、稻草人。”

所谓“主体责任”，是指在党风廉政建设中，党委、党委的主要负责
人，对本系统、本单位内的党风廉政建设负有“第一责任”，而同级的纪
委，则负有“监督责任”。这样的任务规划，是为了改变过去一些地方党
委“重业务、轻党建”的现象——认为地方的发展、业务的提升是“第
一要务”，而忽略了党风廉政队伍建设。

换句话说，对主体责任的强调，就是要让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领导
干部、尤其是党政领导干部明白，在全面从严治党的今天，不仅实际工
作业务要抓好，党风廉政建设同样是要摆在第一优先的位置进行的一项
工作，而不能认为这只是纪委的工作，党委没有责任或只有很少的责任。

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党委 （党组） 的主体责任，就是解决问题的
“牛鼻子”。党委 （党组） 的负责人，就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少数”。

如果说十八大以来，在执行八项规
定的过程中，各级纪委抓重要时间节
点、不放过任何“小事”的做法已经让
外界印象深刻，让各级干部感受到了震
慑和压力的话，那么，2015 年，就称得
上是执行八项规定、落实作风建设的

“主体责任年”。
2014年4月至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

常委、中央纪委书记王岐山在一个月内
先后6次主持召开专题座谈会，强调落实
党风廉政建设的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
在这其中，中央国家机关负责人能不能
落实好主体责任，成为他非常关注的一
个问题。

之后，从中央国家机关工委开始，
最高人民法院、海关总署、人社部、国
家能源局等中央国家机关，陆续召开党
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会议，对机关各部

门及直属单位主要负责人进行集体约谈，并签订党风廉政建设责
任书。全国人大机关、水利部、食品药品监管总局等 60 多个部
门，还出台了落实“两个责任”的意见或办法，将“权力清单”
转化为“责任清单”，为责任落实提供制度保障。

同样的行动，已从中央到基层逐级铺开。2014 年 3 月，云南
举办了主体责任研讨班，出台进一步落实主体责任的 16 项措施，
并制定 《从严从实管理干部若干规定》、《从严从实管理党员若干
规定》等，切实约束“一把手”、“一支笔”；全国各省区市，也陆
续将本省出台的 《关于落实党风廉政建设党委主体责任和纪委监
督责任的意见》下发至基层。

而在 2014 年各省区市的省委民主生活会上，落实“主体责
任”、强调领导干部同时要抓好党风和业务的“一岗双责”，也成
为各地的共同要求。

专家表示，要履行责任和追究责任，首先要做的就是厘清责任
的边界。如果这一边界模糊，就会造成推诿责任、追责无法精确。

在重庆市南岸区，区委领导班子全体成员就签署了一份不同
于以往的《党风廉政建设责任书》。根据分工不同，每个领导的责
任都不同。这种“量身定做”的责任书，确保了责任的精确，可
以直接“对照考核”；而在四川省成都市，各级、各部门的党政领
导班子和成员，则会有一份“年度责任清单”，按人头、按月份落
实，便于成效的量化和考核。

有了制度不执行，制度就会成为花架子、稻草人、纸老虎。
云南省委就明确表示，“开会动员千遍，不如问责一次。让主体责
任落地生根，既要靠各级党委 （党组） 的自觉，更要靠责任追
究，要将问责的鞭子抽到一些党委 （党组） 的手上，问责一个、

警醒一片”。
中纪委研究

室理论研究处处
长苏静则表示，
2015 年 ， 会 是

“责任追究年”。
“今年一方

面要强化主体责
任落实，在巩固
省区市、中央和
国家机关部委落
实主体责任成果
的基础上，把责
任落实到地市一
级和国有企业党
组织；另一方面
是要强化责任追
究，尤其要突出
问责，要通过问
责推动责任落实
到位。今年是‘责
任追究年’，（中
央纪委）五次全
会已经发出了明
确的信号，各级
党委和纪委一定
要 高 度 重 视 起
来。”苏静说。

“这么多年，作风问
题我们一直在抓，但很
多问题不仅没有解决、
反而愈演愈烈，一些不
良作风像割韭菜一样，
割了一茬长一茬。症结
就在于对作风问题的顽
固 性 和 反 复 性 估 计 不
足，缺乏常抓的韧劲、
严抓的耐心，缺乏管长
远 、 固 根 本 的 制 度 。”
2014 年 10 月 8 日，在党
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
动总结大会上，谈到作
风 问 题 的 “ 顽 固 ” 与

“反复”，习近平总书记
这样说道。

从八项规定，到以
反“四风”为核心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再辅之以各级纪委对违
纪案件的查处和通报，党的作风正在不断好转。但正如习近平所言，
这是一场“永远在路上”的斗争，“没有完成时，只有进行时”。

最近中央纪委在河南、云南、浙江等地的一些调查，就可以清楚
地反映这一事实。

比如，河南省纪委党风政风监督室与河南省统计局社情民意调查
中心共同发布的 《2014年河南省党员干部工作作风状况分析报告》 显
示，在8325名问卷调查被访者中，97.6%的人认为身边党员干部的工作

作风得到改进，其中 5889 人选择“明显改进”，占总数的 70.7%；同
时，87.2%的受访者认为公款大吃大喝明显减少。

而有85万人次参加的云南省“群众评议省直机关作风”的调查结
果则显示，92.89%的群众对各省直单位改变作风、转变职能、提高效
能、建设机关队伍等方面感到“满意”或“较为满意”。

但同时，在这两份调查中，群众对省直机关的作风转变的满意
度，大幅超过对身边基层单位作风的满意程度。在河南一份接近1.9万
人参与的现场问卷调查显示，有 74.9％的受访者对省直机关作风表示
满意，但对这一级别以下工作作风表示满意的只有53.9%。

而在群众最希望加大力度查处的违纪问题中，除了高居榜首的
“办事推诿扯皮、拖延、效率低下”外，收送节礼红包、公款大吃大
喝、违规配备公车、违规经商办企业、违规提拔任用等问题，依然受
到群众的广泛关注。

制度在于执行，压力在于传导。基层的作风问题，就像投石入
湖，中间浪花最大，越往外波纹越小，其中存在一个压力传导层层递
减的问题。

正因此，今年，包括河南、江西、西藏等省区市在内的各地，都
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建立完善落实“两个责任”报告、签字背书、专项
约谈、督查、述责述廉、检查考核等措施，力图形成一级抓一级、层
层抓落实的“责任链”，将主体责任的落实推进到基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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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供” 徐 骏作 （新华社发）

乐在其中 大 巢作 （新华社发）

持之以恒 程 硕作 （新华社发）


